	龍華科技大學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教學實務研究成果一覽表

	學院別
	
	系別
	
	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採計年限
	年       月至      年   月(申請年月前5年)

	項次
	項目名稱
	自評
	查核（教務處）

	
	
	件數
	得分
	結果
	查核人簽章

	1
	以教學實務研究成果發表於SCI(E)、SSCI、TSSCI(含中文發表)、EI(J)、A&HCI級與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各學門或科學教育領域推薦之學術期刊論文。
	件
	篇
	□符合□不符合
	

	2
	將課程和教學研究成果發表於具ISSN期刊或ISBN書籍之教學實務研究論文。
	件
	篇
	□符合□不符合
	

	3
	教授之課程獲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每一門課程可計1篇。
	件
	篇
	□符合□不符合
	

	4
	獲得政府機關教學改進計畫，執行成效優良者，最多可計2篇。
	件
	篇
	□符合□不符合
	

	5
	升等前 5 年內，曾獲獎勵 3 次以上教材製作或教具製作者，最多可計 1 篇；如教材教具內容具 AI 技術導入或跨域整合特性者，最多可計 2 篇。
	次
	篇
	□符合□不符合
	

	6
	獲得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所推動之數位教材製作、創新與精進教學、教學專業成長社群等教學改進計畫，表現優良者，最多可計 1 篇；如計畫成果具 AI 應用或跨域實作成效，經校級審查通過者，最多可計 2 篇。
	件
	篇
	□符合□不符合
	

	7
	以教學實務研究成果獲全國性獎項者，或輔導學生參與校外競賽得獎者，最多可計 2 篇；若成果具 AI或跨域創新之特性，最多可計 3 篇。
	件
	篇
	□符合□不符合
	

	8
	服務滿15年(含)以上之資深講師者，升等前5學年內，其中任6學期教學評量成績達當學期全校前百分之十者，可計1篇；達當學期全校前百分之二者，可計2篇；達當學期全校前百分之一者，可計3篇。
	前10％
　　   次

前2％

　　  次前1％

　　   次
	篇
	□符合□不符合
	

	合計
	篇

	備註：項次1、2需另填寫附表「教學實務研究成果來源與關聯說明表」，每篇期刊論文請分別填寫。


教務長簽章：
教學實務研究成果來源與關聯說明表

（適用於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教學實務研究成果審查表第1項、第2項）

每篇期刊論文請填寫一份，並依佐證資料編號檢附相關附件；本說明至多以 A4 二頁為原則。

1、 論文基本資料

	申請教師姓名
	
	所屬系所
	

	論文名稱
	

	DOI/論文網址
	

	期刊類別
	□SCI(E) □SSCI □TSSCI 
□EI(J) □A&HCI □其他：      
	
	

	發表年月
	
	作者角色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其他：    

	採計年度
	
	對應原審查表項次
	第   項


2、 教學實務基礎與研究發展說明

請勾選本論文所依據之教學實務類型，並簡要說明研究議題之形成與發展。

	教學實務來源（可複選）
	□課堂教學所發現之問題 □課程改革或創新教學 □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教材、教具或數位教材開發 □教學實驗或行動研究 □產學導向或實務專題教學 □其他：       

	課程或教學場域
	課程名稱：                  授課對象：           開課學期：         

	研究議題形成說明
	請說明本研究議題如何奠基於課程教學現場、學生學習需求、教學精進作為或課程實施經驗。(以150 字內)



3、 佐證資料清單與對應關係

請與上表二中教學實務來源相對應。

	編號
	佐證資料名稱
	與研究成果之關聯說明
	頁碼／附件

	1
	課堂教學所發現之問題
	
	

	2
	課程改革或創新教學
	
	

	3
	學生學習成效分析（學生學習成果、作業、作品或專題成果〈應去識別化〉）、成績統計、問卷或訪談資料。
	
	

	4
	教材、教具或數位教材開發
	
	

	5
	教學實驗或行動研究
	
	

	6
	產學導向或實務專題教學
	
	

	7
	其他
	
	


4、 申請人聲明 

本人聲明本表所填資料及所附佐證文件均屬實，且本研究成果確係源自或明確關聯於教學實務；如有不實，願依本校相關規定接受處理並負相關責任。 

申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